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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管理和工程造价

专业教学指导分委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全国大学生智能建造与管理创新竞赛章程 

（2019年3月31日教育部工程管理和工程造价专业教学指导分委会议

讨论通过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 全国大学生智能建造与管理创新竞赛是由教

育部工程管理和工程造价专业教学指导分委会发起创立的

全国大学生工程管理类专业学科竞赛项目。竞赛由教育部工

程管理和工程造价专业教学指导分委会主办。 

第二条 竞赛遵循“三创”，即创意、创造和创新宗旨；

遵循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原则；践行“展示才华、提升能

力、培养协作、享受过程”理念，提高大学生科技素质，激

发大学生创新兴趣，促进大学生创新和创业潜力、实践技能

和执业能力的提高；增强全国大学生的相互学习和交流，鼓

励优秀创新人才的涌现。 

第三条 竞赛鼓励引导参赛学生跨学科、跨专业组队参

赛，积极吸引国（境）外高校参赛。竞赛选题面向智能建造

与工程管理前沿，鼓励将来自企业的实际工程和管理问题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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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竞赛选题。 

第四条 竞赛进一步推进高校实践教育培养模式的改革

与经验交流，培养大学生创意、创新和创业意识，提高团队

挑战、协作和工程实践能力。吸引建设行业关注、参与，搭

建企业人才需求的平台；吸引产业资本关注，加强产学研深

度合作与交流。实现“以赛促学、以赛促教、以赛促建、以

赛促改”，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。 

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

第五条 竞赛组织机构由教育部工程管理和工程造价专

业教学指导分委会组建全国大学生智能建造与工程管理竞

赛委员会（简称全国竞赛委员会），承办全国竞赛决赛赛事

的高校应成立全国大学生智能建造与管理创新竞赛组织委

员会（简称竞赛组委会）。 

第六条 全国竞赛委员会由教育部工程管理和工程造价

专业教学指导分委会、全国工程管理专业评估委员会、中国

工程院教育委员会、中国建筑学会工程管理研究分会、中国

建筑学会数字建造学术委员会、有关高校教学管理负责人、

教授、行业领域专家等组成，设主任 1名、副主任和委员若

干名。 

第七条 全国竞赛委员会工作职责 

1. 制定与修订竞赛章程、实施细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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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筹集大赛组织、评审、奖励所需的经费；  

3. 讨论决定全国竞赛承办高校； 

4. 负责指导、评审、监督竞赛的组织和奖项评审工作； 

5. 议决其它应由全国竞赛委员会议决的事项。 

第九条 竞赛组委会由当年承办高校有关部门人员组

成，设主任、副主任和委员若干名。 

第十条  竞赛组委会工作职责 

1. 落实承办竞赛工作； 

2. 全程组织竞赛； 

3. 寻求社会资源支持； 

4. 出版优秀作品集，利于交流、推广和保存。 

第三章 参赛与经费 

第十一条 参赛作品以参赛队组织申报，每队参与人数

不得超过 5 人，参赛学生为该校在籍全日制本科生和研究

生，指导教师原则上 1-2 人署名，3 人以上署指导组。 

第十二条 本竞赛不向参赛高校、学生个人收取任何费

用。全国竞赛委员会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筹集竞赛经费，可

制定相应的经费管理办法。 

第四章 奖项设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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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竞赛设立一、二、三等奖，分别约占进入决

赛项目总数的 10%、20%和 70%。同时根据参赛作品设立单项

奖（最佳创意奖、最佳技术奖、最具市场价值奖，可空缺）。

对参赛高校设立优秀组织奖设若干项，比例控制在参赛高校

数量的 20%左右。 

第十四条 竞赛决赛各奖项，经全国竞赛委员会组织专

家进行现场评定并颁奖，同时在竞赛网站发布。 

第五章 知识产权与学术交流 

第十五条 竞赛组委会拥有参赛作品出版权和专家评语

使用权。实物模型归参赛单位所有，并对作品成果拥有知识

产权和申报专利保护等。 

第十六条 决赛参赛作品应在比赛现场进行展示，供专

家评审和师生观摩交流。 

第十七条 竞赛期间提倡教学、学术交流，如举办学术

报告、论坛、专题讲座等。 

第六章 附  则 

第十八条 根据《章程》总体要求和可操作性，制订《全

国大学生数字竞建造与工程管理创新竞赛实施细则》。 

第十九条 本《章程》经由教育部工程管理和工程造价

专业教学指导分委会讨论通过之日起生效，解释权归教育部

工程管理和工程造价专业教学指导分委会。 


